
學生審核畢業學分注意事項： 

l本系畢業學分規定： 

(91-95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本系選修學分 

適用入學年度 
本 校 
共同必 
修學分 

教 育 
學 程 
學 分 

本 系 
專業必 
修學分 專業選修最低學分 自由選修學分 

畢業最低總
學分不得少
於 128學分
（不含輔系） 

供外系
選修輔
系學分 

選  修 

教育學程 
28 26 40 42 18 154 32 91 

至 

95 
不  修 

教育學程 
28 0 40 42 18 128 32 

自由選修學分：超修之本系選修學分、超修之教育學程學分、九年一貫課程學分、外系之自由

選修學分等。 

 

(96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本系選修學分 

適用入學年度 
本 校 
共同必 
修學分 

教 育 
學 程 
學 分 

本 系 
專業必 
修學分 專業選修最低學分 自由選修學分 

畢業最低總
學分不得少
於 128學分
（不含輔系） 

供外系
選修輔
系學分 

選  修 

教育學程 
28 26 34 48 18 154 30 96

以

後 
不  修 

教育學程 
28 0 34 48 18 128 30 

自由選修學分：超修之本系選修學分、超修之教育學程學分、九年一貫課程學分、外系之自由

選修學分等。 

 

 

 



l超修學分之採認規定：  

１．系必修學分超修者可列為系選修學分，系選修學分超修者可列為外系自由選修學分。 

２．多修(超過 26學分以上)之本系開設之教育專業科目，可列計到本系專業選修學分。 

３．多修之通識教育科目，不得列入本系外系自由選修 18學分。(94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l教育學分修課注意事項： 

１．修讀雙主修、輔系、教育學分之同學，其學分應在本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學分不可重複計算。 

２．多修(超過 26學分以上)之本系開設之教育專業科目，可列計到本系專業選修學分。 

３．多修(超過 26學分以上)之教育專業科目，可列計到本系自由選修學分。 

４．「教育概論」和「地理教育概論」二科都修者，皆可算成教育學分，合計 4學分。 

   「教育概論」列為教育學程的必修學分，「地理教育概論」列為教育學程的選修學分。 

５．「教育測驗評量」和「地理教學評量」二科都修者，皆可算成教育學分，合計 4學分。  

   「教育測驗評量」列為教育學程的必修學分，「地理教學評量」列為教育學程的選修學分。 

６．「課程設計」和「地理課程設計」二科都修者，皆可算成教育學分，合計 4學分。  

   「課程設計」列為教育學程的必修學分，「地理課程設計」列為教育學程的選修學分。 

７．自 90學年度起，選修教育學分時，一律必須是該科目有註明(教)字的科目，才可列為教 

  育學分。 

８．教育專業課程的共同必修部分超修科目得列為教育專業科目的選修部分，係指「教育基 

  礎」及「教育方法」兩部分；超修之「分科教材教法」及「分科教學實習」不得列為教 

    育專業科目的選修課程。 



九年一貫社會領域課程說明：  

Q１：社會學習領域課程，地理系學生如何修習？ 

A：地理系學生若欲修習九年一貫社會領域課程： 

１．應至歷史系及公領系修習教育部公告之專門課程各 6學分，共 12學分 

【歷史系應修學分見下列附件一、公領系應修學分見下列附件二】 

２．修習「社會學習領域概論」2學分 

３．修習「地學通論」4學分 

４．九年一貫課程選修科目將由本系選備科目中採計 

Q２：社會學習領域課程，歷史系或公領系學生如何修習？ 

A：歷史系或公領系學生應至地理系修習下列科目任選 6學分即可，不需必修地學通論。 

類 別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數 備 註 

地學通論 4 

地圖學 2 

地理資訊系統 2 

計量地理 2 

台灣地理 2 

中國地理 2 

地理 

世界地理 2 

歷史系或公領系學生

任選修其中 6學分即

可。 

 

l九年一貫學分採計相關問題： 

 

Q１： 「地學通論」、「社會學習領域概論」可列入系選修否？ 

A：本系學生修習本系開設之「地學通論」4學分、「社會學習領域概論」2學分，可列入本系

專業選修學分，亦可列入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學分，具有雙重採計的效力。 

Q２：九年一貫修習之歷史及公領系學分可列入自由選修否？ 

A：本系學生修習的歷史系 6學分、公領系 6學分，【歷史系應修學分見下列附件一、公領系

應修學分見下列附件二】可列入本系自由選修學分，亦可列入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學分，

具有雙重採計的效力。 

Q３：科目名稱相同是否就可列入社會學習領域？ 

A：1.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與「社會學習領域」規定的歷史系或公領系學分相同，可採計為社會

學習領域。但該科目若屬於「教育學分」科目、共同科目、通識科目者，則不可採認為社會

學習領域。 



2.「教育學分科目」「共同科目」「通識科目」與「社會學習領域專門科目」學分不得重覆 

採計。 

Q４：「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那些課程可同時採計為系選修？ 

A：【課程代碼為：GEU開頭之課程－】 

  Å本系開設之「地學通論」、「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Ç本系二年級開設之「史學導論」(課程代碼為：GEU0172) 

  É本系四年級開設之「西洋代近史」(課程代碼為：GEU0163) 

   Ñ本系四年級開設之「西洋藝術史」(課程代碼為：GEU0173)                                                

  

Q５：「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那些課程不可採計為系選修，只能列為外系自由選修？ 

A：Å本系一年級開設之「法學諸論」(課程代碼為：CEU0004) 

   Ç本系將來開設之公領系課程：「政治學」(課程代碼為：CEU0003)、「經濟學」(課程代碼 

    為：CEU0011)、「文化人類學」(課程代碼為：CEU0098)、「社會學」(課程代碼為：CEU0005)、 
    「倫理學」 (課程代碼為：CEU0017) 
   É本系將來開設之歷史系課程：「臺灣史」(課程代碼為：HIU0130)、「世界史」(課程代碼 

    為：HIU0132)、「台灣史概論」(課程代碼為：HIU0134)、「世界史概論」(課程代碼為： 

   HIU0135) 

 

 



【附件一】 

史學方法或史學導論 ２-４ 

台

灣

史

學

群 

台灣史 
台灣史概論 
台灣史前史 
台灣原住民史 
台灣當代史 
台灣文化史 
台灣社會史 
台灣政治史 
台灣經濟史 
台灣國際關係史 

４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中

國

史

學

群 

中國史 
中國史概論 
中國上古史 
中國中古史 
中國近古史 
中國近代史 
中國現代史 
秦漢史 
魏晉南北朝史 
隋唐五代史 
宋史 
遼金元史 
明史 
清史 
中國文化史 
中國社會史 
中國經濟史 
中國婦女史 
中國思想史 
中國史學史 
中國外交史 
中國現代化史 
中國政黨史 

４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歷
史
主
修
專
長
專
門
課
程 

必

修 
世

界

史

學

群 

世界史 
世界史概論 
西洋上古史 
西洋中古史 
西洋近古史 
西洋近代史 
西洋現代史 
美國史 
日本史 
東南亞史 
法國史 
俄國史 
英國史 
西洋政治思想史 
西洋科學史 
西洋藝術史 
西洋史學史 

４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說明１：本系學生若欲修習九年一貫社會領域課程者，修習上述表列課程任選 6學分即可，

並不限定學群，「史學方法或史學導論」不為必修。  

說明２： 歷史系課程若為全年開課者，則需修畢全年課，學分始得認可。    



【附件二】 

類別 專門科目 學分數 

公民教育 2 

經濟學 2 

法學緒論 2 

政治學 2 

社會學 2 

倫理學 2 

公民專長課程 

文化人類學 2 

說明：本系學生若欲修習九年一貫社會領域課程者，修習公領系上述表列課程任選 6學分。



學分學程課程說明：  

Q１：全校學生每人只能選一學程（不包含師資培育學程），地理系學生可修習學程數目？ 

A：全校學生每人只能選一學程，不包含師資培育學程： 

１．地理系學生如已選擇系外學程，不能再選本系推動的三個學程。 

２．地理系學生可選修本系之一學程，最多選修三學程中之二學程。 

 

Q２：學分學程之學分列入畢業學分的計算方式？ 

A：學分學程之學分列入畢業學分的計算方式有兩種： 

 

１．例：本系各學分學程均至少應修 22學分，有半數(含)即 10學分得辦理抵免學生本系所

專門科目，另 12學分修習外系開設之學程課程者，可雙重採計為外系自由選修學分。 

舉例說明: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應修畢業學分為 128   (含系外自由選修 18)，其中學分學程

學分有半數(即 10學分)屬於本系學分(GEU開頭的科目)；另半數外系的學分學程 12學

分，可同時列入本系學生的系外自由選修學分。該生修得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128   後，

可同時取得該學分學程證明書及畢業證書。 

 

２．例：本系各學分學程均至少應修 22學分，有半數(含)即 10學分得辦理抵免學生本系所

專門科目，另 12學分若均修習本系開設之學程課程者，不可列入本系學生的系外自由選

修學分，須外加於總畢業學分之外。 

舉例說明: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應修畢業學分為 128   (含系外自由選修 18)，其中學分學程

學分有半數(即 10學分)屬於本系學分(GEU開頭的科目)；另半數由本系開設之學程課程

12學分，不可列入本系學生的系外自由選修學分。該生修得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128

＋12=140   後，才可同時取得該學分學程證明書及畢業證書。 

 

Q３：每一門課只能抵免一學程。 

 
 


